
朝陽科技大學教務處 通告 
承辦人：黃美慈 
分機號碼：4013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 
發文字號：朝陽教(註)字第 1020304 號 

主旨：通告本校 102 學年度各系（所）碩士班辦理甄選四年制 3、4 年級在

校生申請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相關規定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「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申請日期：自民國 102 年 11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至 11 月 8 日（星期

五）止。 

三、各系所預研生申請資格、甄選標準及相關規定如附件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請至擬修讀系（所）領取申請表格，備妥相關資料後繳

交至系（所）辦公室審查。通過甄選名單預計民國 102 年 11 月 29
日（星期五）前張貼於系（所）公佈欄及網頁， 

五、通過甄選學生於 3、4 年級得選修研究所課程，至多可修習三分之二

(含)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(論文除外)。 

六、若修習之研究所課程未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，得於大學應屆畢業後 4
年內考取本校研究所碩士班，可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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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各系（所）日間部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甄選相關規定彙總表 
製表日期：102..10..29 

系（所）別 預研生甄選名額 申請資格及甄選標準 繳交資料 備註 

財務金融系 不限制 

資格：歷年成績（或三年級第一學
期成績在全班前 50%，或由
本系二位專任教師推薦） 

甄選：書面資料審查（50%）、學
業成績（50%）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學期成績單（或兩封推薦信） 
3.其他足以佐證修習能力之書面資料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企業管理系 

名額上限為前 1 學年
度碩士班一般生招生
名額之 70%，得不足
額錄取。 

資格：申請前在校每學期成績在全
班前 50% 

甄選：1.申請前在校每學期成績
(50%) 

   2.自傳、過去活動成果等各項
資料(50%) 

1.申請前在校歷年成績單 
2.自傳，過去活動成果資料，及其他有助
於佐證專業發展潛力之資料。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保險金融管理系 不限制 
資格：本校日間部四年制各系學生 
甄選：1.學業成績（20％） 
   2.書面資料審查（80％）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
3.其他足以佐證修習能力之書面資料 

各系(日間部)2 年級

下學期至 4年級上學

期學生 

會計系 當年度碩士班一般生
名額為上限 

資格：2 年級學生修業滿 3 學期且在
校成績在全班前 50％ 

甄選：1.書面審查成績(50%) 
   2.口試成績(5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前 3 學期成績單 
3.其他足以佐證修習能力之相關資料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休閒事業管理系 當年度碩士班一般生
名額為原則 

資格：歷年成績在全班前 50％ 
甄選：1.學業成績(50%) 
   2.自傳與個人履歷(5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
3.自傳與個人履歷 

各系 3年級以上學生 

營建工程系 不限制 
資格：本系大學部學生入學後，各

學期表現優良者。 
甄選：經學生事務委員審查核定 

1.申請書 
2.歷年成績單 
3.班排名證明單 
4.自傳與個人履歷 

本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不限制 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50％。 
甄選：學業成績(10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全系排名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應用化學系 不限制 
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系前 70% 
甄選：1.學業成績(50%) 
   2.自傳及讀書計畫(5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
3.個人自傳及讀書計畫 

限應化系 3年級學生 
（應化系生化科技

碩士班限應化系及

環管系 3 年級學生） 

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不限制 

資格：3 年級第 1 學期以前(含)學期
成績為全班前 50%，轉學生
以轉入本系後成績在全班前
50% 

甄選：學業成績(10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限環管系 3年級學生 

建築及都市設計 
研究所 不限制 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50% 

甄選：學業成績(10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前 5 學期成績單，轉學生則請繳交
申請書及在校前 3 學期成績單。 

限建築系、景觀及都

市設計系、室內設計

學位學程 3年級學生 

工業設計系 不限制 

資格：1.平均成績在全班前 50% 
      2.轉學生(以轉入本系二年級

者為限)2 年級各學期平均成
績在全班前 50% 

甄選：學業成績（100%） 

1.申請書 
2. 在校歷年成績單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3 年級學生 

應用英語系 不限制 甄選：1.書面審查（50%） 
   2.英文口試（50%） 

1.申請書 
2.在校各學期成績及名次證明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幼兒保育系 不限制 
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70％ 
甄選：1.學業成績（50%） 
   2.書面資料審查（50%） 

1.申請書 
2.歷年成績單 
3.自傳與個人履歷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社會工作系 不限制 

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50% 
甄選：1.學業成績（60%） 
   2.過去活動成果資料（15%） 
   3.有助於佐證專業發展潛力

資料（25%）（有申請國科會
或專案研究者酌予加分） 

1.申請書 
2.在校前 5 學期成績單及名次證明 

限社工系及雙主修

社工系學生 

資訊管理系 不限制 
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70% 
甄選：書面資料審查(10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
3.其他足以佐證修習能力之相關資料 

限資訊學院及管理

學院學生 

資訊工程系 不限制 資格：在校成績在全班前 50% 
甄選：書面資料審查(100%)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歷年成績單 
3.其他足以佐證修習能力之相關資料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資訊與通訊系 不限制 

資格：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 
1.全系排名前 50% 
2.全班排名前 50% 
3.具特殊專長且由本系 2 位專任教
師推薦 

1.申請書 
2.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 
3.全系或班成績排名 

各系 2年級下學期至

4 年級上學期學生 

 

 



朝陽科技大學學生修讀營建工程系 

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申請書 
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姓 名  學 號  

系 別  班 級      年級     班 

申請年度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學期 聯絡 
電話  

繳交資料 

 

歷年成績單 
班排名證明單 
自傳與個人履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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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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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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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 

□ 同意 
□ 不同意 

 
 

院  

長 

 
 

（簽章） 
 

審 

查 

意 

見 

□ 同意 
□ 不同意 

 
 

【備註】：通過甄選學生選讀研究所課程，請於完成選課後至擬選讀系(所)領取「修讀五年一貫

學程課程確認單」，填寫後於加退選結束前送請系(所)主任核章。 

http://www.cyut.edu.tw/~enroll/form/ine-904.doc
http://www.cyut.edu.tw/~enroll/form/ine-904.doc

